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证券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６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６５

，

９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３

、本次限售股份股改限售承诺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含该日）到期，因未及时完成证

券账户的登记工作不能流通。 公司再次提示还未办理完成证券账户登记的股东尽快办理相

关手续，以便维护自身权利。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公司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

增股本，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５

股的转增股份，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取上市

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西安三维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的最低承诺，即：股权分置

改革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

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严格履行

２

陕西医药大厦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

分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２６５

，

９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西安三维电器有限

责任公司

３４

，

３２０ ３４

，

３２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

２

陕西医药大厦

１７

，

１６０ １７

，

１６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陕西省分行

２１４

，

５００ ２１４

，

５００ ０．３７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７９％ ０

合 计

２６５

，

９８０ ２６５

，

９８０ ０．４７０％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８％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５６

，

５９３

，

２４１ ２０．９３％ －２６５

，

９８０ ５６

，

３２７

，

２６１ ２０．８４％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２５

，

３６３ ０．０１％ ０ ２５

，

３６３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６

，

６１８

，

６０４ ２０．９４％ －２６５

，

９８０ ５６

，

３５２

，

６２４ ２０．８４％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３

，

７２８

，

４６８ ７９．０６％ ２６５

，

９８０ ２１３

，

９９４

，

４４８ ７９．１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１３

，

７２８

，

４６８ ７９．０６％ ２６５

，

９８０ ２１３

，

９９４

，

４４８ ７９．１６％

三、股份总数

２７０

，

３４７

，

０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７０

，

３４７

，

０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情况说明

本次变动后，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

５６

，

３５２

，

６２４

股，其中：（

１

）

２５

，

３６３

股为按相关规

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所持公司股份锁定的股份；（

２

）

５１

，

８０５

，

１５８

股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所持的股份，股改限售承诺期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３

）

４

，

５２２

，

１０３

股的股改限售承诺期均已到期，但因未完成证券账户的补登记工作不能流通的股份。

公司再次提示还未办理证券账户登记的股东尽快办理相关手续，以便维护自身权利。

联系部门：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及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８１８７１

地址：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第

１

次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９

日

６ ２

，

４３４

，

０３３ ０．９００％

第

２

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７ ５

，

８０８

，

８７７ ２．１４９％

第

３

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６ ３０２

，

０１６ ０．１１２％

第

４

次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３ ５１

，

４８０ ０．０１９％

第

５

次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４ １３７

，

２８０ ０．０５１％

合计

３６ ８

，

７３３

，

６８６ ３．２３１％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为本次公司解除股份限

售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西安民生相关股东均严格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

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不适用（公司第一大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所持的

５１

，

８０５

，

１５８

股的股改限售承诺

期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０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３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股，占昆明百货大楼（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昆百大”总股本的

２５．１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为获得所持非流通股的上市流通权，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夏西部”）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股股东做出对价安排，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共向流通股股东安排

１

，

８７２

万股股票对价，即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付

３

股对价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

３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流通股股东获得对

价股份到账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恢复交易。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

况

１

华夏西部经

济开发有限

公司

（

１

）法定承诺事项

华夏西部所持有的本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

实施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上述

１２

个

月届满后， 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

份， 出售数量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

２

）特别承诺

由于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农信投资

实业公司所持有本公司的全部股份已被司法冻结，若在股权

分置实施日之前上述两家股东所持股份不能解除司法冻结，

为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

司承诺按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确定的对价安排标准，代

其垫付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应执行的对价股份，其中为深

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垫付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为深圳中农

信投资实业公司垫付

１３０

，

０００

股。 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

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或转让，应当向华夏西部经济

开发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及孳息，或者取得华夏西

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的同意，并由本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

１

）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后， 华夏西部经济开发

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在股

权分置改革中所做的承

诺。

（

２

） 根据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的证券过户确认单，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个人股东郝琳通

过法院裁定过户方式获得

深圳中农信投资实业公司

所持有的本公司

５０

万股

股份。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深

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和郝琳分别向华夏西

部偿还垫付股份对价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

１３０

，

０００

股， 合计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

其它非流通

股股东

其它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

少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本

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严

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

中所做的承诺。 目前其它

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已

解除限售流通。

说明：除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出的承诺外，原非流通股股东未做出追加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１３％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华夏西部经

济开发有限

公司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５６ ２５．１３ ０

合计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５６ ２５．１３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２５．１２７９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７

，

６０５ ０．００５６ ７

，

６０５ ０．００５６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３

，

７７９

，

６０５ ２５．１３３６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７

，

６０５ ０．００５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

，

６２０

，

３９５ ７４．８６６４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１３４

，

３９２

，

３９５ ９９．９９４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１００

，

６２０

，

３９５ ７４．８６６４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１３４

，

３９２

，

３９５ ９９．９９４４

三、股份总数

１３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详见注

华夏西部经济

开发有限公司

46,432,000 34.55 13,440,000 10.00 33,772,000 25.13

注：

（

１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实施日，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农信投资实业

公司所持有本公司的全部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代上述两公司垫

付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应执行的对价股份合计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华夏西部收

回上述垫付股份合计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５８％

）。 获偿上述代垫对价股份后，华夏西

部持有昆百大股份

４７

，

２１２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５．１３％

。

（

２

）华夏西部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７

日至

１

月

１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售

出昆百大股票

１１７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８７％

。 在减持过程中，因操作人员操作失误，于

１

月

１１

日误操作买入昆百大股份

１７

，

０００

股，该笔误操作共产生收益约

４３１

元人民币。 根据

有关规定，该笔交易产生的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

告。

（

３

） 华夏西部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和

７

月

６

日两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累计减持昆百大股票

１

，

２７６

，

８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９５％

。 上述减持完成后，截止本次解限

前，华夏西部持有昆百大股票

４５

，

８３５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４．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２

，

０６３

，

２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３

，

７７２

，

０００

股。

（

４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生司法裁定过户、分红派息、股权转让、垫付偿还、权证行

权等影响股份变动的情况。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

股份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８

户

１２

，

７８８

，

０００ ９．５１

２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

户

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昆百大本次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昆

百大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

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暂

无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的计划。

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

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华夏西部经济

开发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华夏西部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７

日至

１

月

１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售出昆

百大股票

１１７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８７％

。 在减持过程中，因操作人员操作失误，于

１

月

１１

日误操作买入昆百大股份

１７

，

０００

股，该笔误操作共产生收益约

４３１

元人民币。 根据有

关规定，该笔交易产生的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

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承诺函。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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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暨控股子公司转让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十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以电话、

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

参加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

以传真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

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1

、交易概述

为优化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省医药公司）资产结构，省

医药公司与青海富康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富康公司）签署《房产、土地转让协议》，将省医药

公司所有的青海省西宁市朝阳东路

49

号、

50

号的房产、土地转让给富康公司，转让总价款

为

4309.599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资产转让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交易双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转让方

甲方：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锡培；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注册地址：西宁市建国路

88

号；营业执照

注册号：

630000100008589

，主要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

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生物制品等。

本公司持有省医药公司

99.99%

股权。

受让方

乙方：青海富康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玉龙；注册资本：

3100

万元；注册地址：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东路

49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630100100130764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项目投资等。

该公司与本公司、省医药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

系。

3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房产情况：房产位于西宁市朝阳东路

49

号

9

幢建筑物，大部分建于八十年代，部分为

七十、九十年代初期修建，多为单层。 评估总价为

124.54

万元。

土地情况： 土地位于西宁市朝阳东路

49

号、

50

号，

1

号宗地面积

12211.3

平方米，

2

号

宗地面积

28832.48

平方米，合计

41043.78

平方米。 评估总价为

1854.18

万元。

上述资产不存在设定抵押及其他任何限制出售的情况， 也不存在涉及上述资产的诉

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4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本次转让资产作价，以截止

2008

年

10

月

9

日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由省医药公

司、富康公司协商确定，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4309.599

万元。 资产转让所涉及费用均由

乙方承担。

5

、本次转让资产无其他安排。

6

、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影响

省医药公司转让资产目的是为了优化调整资产结构，本次转让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发展

省医药公司主业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助

于省医药公司整合资源，改善经营业绩。

7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资产转让有利于省医药公司优化资产，交易价款以评估值为基准，转让价格公允

合理，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8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房产、土地转让协议》；《房地产评估报告书》；独立董

事意见书。

二、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09-032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第五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决定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09

年

10

月

11

日

(

星期日

)

上午

9

：

00

时；

3

、会议地点：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

6

号远东控股集团四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09

年

9

月

30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

、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他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3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

、登记时间：

2009

年

10

月

8

日上午

8

：

00-11

：

30

，下午

13

：

00-17

：

00

。

2

、登记方式

①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的，须持有双

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②

法人股东若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的，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③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④

以上文件报送以

2009

年

10

月

8

日下午

17

：

00

时以前收到为准。

3

、登记地点：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

6

号三普药业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寇永仓 电 话：

0510-87249788

邮 编：

214257

传 真：

0510-87249922

五、其他事项

会议费用：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食宿、交通、通讯费用自理，会议不发放任何礼品。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5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股东账号：

签署日期：二

00

九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2009-38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在重

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

号财富大厦

B

座

18

楼未名湖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会议由

公司董事黄平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

会议。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93,033,1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76%

。

四、提案及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更名为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其中

93,033,174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聘请了重庆源伟

律师事务所杨芳律师、王应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律师意见书。 通过检查验证，

杨芳律师、王应律师出具了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规范意见》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

"

的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创业板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函

[2009]636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创业板上市证券的说

明》等有关规定，现将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投资创业板证券的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创业板上市的股票和可转换债券是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和债券，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和债券。 因此，

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银精华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可根据各自基金合同的约定，

本着审慎和风险可控的原则，在遵守基金合同所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

产配置比例和风险收益特征的前提下参与创业板股票和可转换债券的投资。

二、投资风险提示

相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具有规模较小、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

风险大等特点。基金持有人应特别关注基金由于投资创业板上市的股票和债券可能带来的

净值波动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在投资创业板股票和可转换债券的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

则，注意风险控制，切实保护好投资者利益。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详细情况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118

、

(0755)83160160

公司网站：

www.fscinda.com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0

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09-035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09

年

9

月

25

日

9:00

网络投票时间：

2009

年

9

月

24

日

~2009

年

9

月

25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25

日上午

9:

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09

年

9

月

24

日

15:00

至

2009

年

9

月

2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石嘴山市宝山宾馆二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创奇先生。

6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71

人，代表股份

165,972,388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6.57％

。

2

、出席现场股东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163,216,080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45.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9

人

,

代表股份

2,756,3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

165,937,588

股， 反对票

10,700

股，弃权票

24100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控股股东球镍及镁合金生产线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票

4,309,117

股， 反对票

33,300

股，弃权票

96,531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8％

。

(

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西材院有色金属深加工生产线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票

4,219,917

股， 反对票

15,200

股，弃权票

203,831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7％

。

(

四

)

审议通过了《关于碳化硅微粉（干法）项目进行技术改造的议案》

赞成票

165,744,155

股， 反对票

17,900

股，弃权票

210,333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刘庆国、杨玉君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

2009-017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

已于

2009

年

9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各位董事，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9

人，会议以现场或传

真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投票结果为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根据深圳证监局有关要求，该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投票结果为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三、审议通过了《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企业重大事项报告及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

投票结果为赞成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

以上三项制度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09－025

关于莞深高速石碣段（东江大桥）开通

暨莞深高速全线贯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受托管理的莞深高速三期石碣段（东江大桥）将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中午

12

点

竣工通车，三期石碣收费站（环城路段）同时开通收费，公司已经按照相关预案有序开展开

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莞深高速公路全线贯通通车，将和北端的增莞高速、广惠高速、南端

的梅观高速构成深莞穗三地的快捷通道，对公司未来车流量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6

日

证券简称：

ST

东盛 证券代码：

600771

编号：临

2009-033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拟购买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资产置换获得的部分医药资产事宜已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目前，审计、评估以及盈利预测审核工作仍在进行之

中，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 在此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600498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临

2009-023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送达各位

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事

11

名。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9

月

25

日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提案》，将《公司章程》中

"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

修改为

"

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

。本

次《公司章程》修改已经上海银监局沪银监复

[2009]665

号批复核准。

公司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09

年

9

月

23

日办理完毕， 上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储晓明。

特此公告。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2009－040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以专人送递和邮件形式

发出。 应参与表决董事

5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5

名。 会议经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事宜的

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参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

II-5-A

（南侧）地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拍，同时董事会特别授权董事长周儒欣先生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

会权限范围内全权处理土地竞拍事宜，竞拍成功后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 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华夏银行申请贷款授信的议

案》；

同意向华夏银行申请

2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授信，期限一年（最终金额、期限以银行确定

的为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日常经营。

三、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向民生银行申请

3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期限一年（最终金额、期限以银行确定

的为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日常经营。

此笔贷款由周儒欣个人承担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058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

2009－032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

2009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运用募

集资金

3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6

个月（从

2009

年

3

月

30

日起到

2009

年

9

月

29

日止），详细内容请见

2009

年

3

月

19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

30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现公司以自

有资金

3000

万元归还募集资金，并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将上述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特此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5

日


